
              委託代理授權書  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1. 茲指定                君（出生日期：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，身

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）為被授權代表人處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

利署南投管理處之 能高大圳東幹線 0k+000~0k+120小水力發電設備建置  招商

事務。 

2. 本授權書賦予              君全權處理上述指定授權範圍內之一切事宜。 

3. 本授權書自簽發之日起生效至招商開標事宜結束止。 

投標廠商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負   責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授權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      華         民      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
投 標 廠 商 印 信 

（簽章） 

（職稱） （姓名） （簽章） 

 

 

 

負責人印章 


